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济南山复决字〔2025〕35号

申请人：胡某某。
被申请人：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仲宫派出所。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5年7月9日作出的（仲宫）不立告字〔2025〕10078号《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5年9月8日依法受理，行政复议期间，依法听取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结案。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申请撤销（仲宫）不立告字（2025）10078号《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责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报案予以立案侦查。
申请人称：2025年7月1日申请位于济南市南部山区仲宫街道**庄南的承包地栽种的绿化树木被不明身份的人挖掘并损坏，当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报案并要求立案查处，2025年7月9日被申请人作出(仲宫)不立告字(2025)10078《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合法财产被毁坏，按照法律规定，应属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被申请人以不属公安机关管辖范围，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故依照法律规定向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告知书，并责令被申请人受理申请人的报案，以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
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仲宫）不立告字〔2025〕10078号《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3.绿化树被损坏相关照片；
4.山东新业价评字【2025】第045号《山东新业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价格鉴证评估报告书》。
申请人阅卷后提交补充意见：一、从送达的证据来看，被复议人调查证据程序违法。《调取说明》载明落款时间为2025年7月4日，以此证明被复议人在作出《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时，已经向相关单位作出了调查工作，但调查证据《绕城高速公路拓宽及服务区征地补偿款发放表》落款时间为2025年8月25日，显然自相矛盾，2025年7月4日的调查，绝不可能调查出未发生的事实，也就说被复议人2025年7月8日作出《不予立案告知书》时，并没有进行证据调查，先定后查，程序违法。二、《不予立案告知书》及《行政复议答复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公安机关认定:2025年7月2日山东高速施工方在未通知胡广军的情况下，将其地上物进行了清理。但是，所提供的证据，仅有施工许可证，并没有查明具体的强行清理具体单位和具体人，更没有查明谁应该承担责任，这与公安机关应当全面客观、合法的收集证据的法律规定相悖。公安机关在证据显然不足的情形下，就武断的对案件定性且不予受理，与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职责不符。三、被申请人的答复书适用法律错误。被复议人答复书称: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依法维持。申请人查遍《行政复议法》没有上述内容的法条，属被申请人错误适用法律。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告知书》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应予撤销。
被申请人答复称：2025年7月9日，申请人来所报警:2025年7月2日报警人接到家人电话，告知其位于济南市历城区仲宫街道**村的土地以及种植的地上物被高速公路施工方损毁。当日仲宫派出所民警向申请人制作询问笔录。经调查查明:山东高速集团施工进行高速公路扩宽，对**村部分村民土地进行征收，申请人在征地协议上签字并收取了赔偿款，但其对地上物的赔偿不认可，双方未协商一致。2025年7月2日，山东高速施工方在未通知申请人的情况下，将其地上物进行了清理。
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符合事实。经调查确认，申请人主张的毁坏其地上物的诉求，核心系征地拆迁赔偿款不到位引发的纠纷，该项目的赔偿方案由山东高速集团依法制定并组织实施，且已足额发放至**村委。施工方强行施工行为，是在征地拆迁工作推进过程中产生的纠纷，2025年7月2日，申请人向公安机关报警，仲宫派出所民警出警调查。经审查，认为该事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并在现场处警过程中，明确告知申请人，并告知其可向其他主管部门反映。7月6日，申请人再次报警称要求出具书面的不予立案告知书，当日经民警电话联系，再次告知申请人反映的诉求非公安机关管辖的职责范围，并依法下达不予行政立案告知书，并通过邮寄方式送达申请人。7月9日，申请人再次来所反映相关情况，仲宫派出所对申请人反映的事项依法作出不子行政立案告知书并当场送达申请人。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公安机关对不属于职责范围的事项，在接报案时能够当场判断的，应当立即口头告知，对口头告知内容有异议或者不能当场判断的，应当书面告知。7月2日申请人报案后，民警当场判断核实情况，认为该事项不属公安机关管辖，并当场口头告知申请人。因申请人存在异议，仲宫派出所分别于7月6日、7月9日两次向申请人出具不予行政立案告知书。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主要由申请人的陈述、接出警记录、接出警音视频等。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根据依法查明的事实，所作的不予行政立案决定主体适格、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请求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复议办公室依法维持该决定。
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接处警登记表；
2.不予立案告知书；
3.调取证据材料（仲宫街道办事处）；
4.调取证据材料（山东路桥集团项目部）；
5.调取说明及照片；
6.申请人自行书写材料；
7.申请人笔录材料；
8.出警视频。
本机关经审查查明：申请人对位于济南市南部山区仲宫街道**村的涉案土地享有合法承包经营权，涉案土地上栽种有绿化树木。因济南绕城高速港沟立交至殷家林枢纽段改扩建工程，涉案土地被纳入征收范围，此工程公路建设项目由山东高速南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进行施工。2025年7月2日、7月6日、7月9日，申请人多次向被申请人报案，主张其地上种植的绿化树木在施工过程中被损毁，要求立案查处。被申请人经初步调查，认定该事项属于因征地拆迁补偿引发的纠纷，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管辖范围，于2025年7月9日作出（仲宫）不立告字（2025）10078号《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并于当日送达申请人。
另查明，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的证据材料中“调取说明及照片”内包含的《代收/付转账成功明细表》入账日期为2025年8月26日，《绕城高速公路拓宽及服务区征地补偿款发放表》落款时间为2025年8月25日，其形成时间均晚于被申请人2025年7月9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时间。
以上事实由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公安机关，是指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公安派出所、依法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安机关业务部门以及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之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对其辖区内涉嫌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的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十六条：“行政复议期间，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向申请人和其他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收集证据；自行收集的证据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性、适当性的依据……”本案中，被申请人提交的“调取说明及照片”证据中《代收/付转账成功明细表》《绕城高速公路拓宽及服务区征地补偿款发放表》，其形成时间晚于被诉行政行为的作出时间，属于在行政复议期间收集的事后证据，该取证行为违反了法定程序，构成程序瑕疵。因此，本机关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不予认可，依法不予采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应基于其在作出该行为时已经收集并依据的证据和事实进行判断。本案中，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接处警登记表、申请人笔录材料已能证明毁坏行为发生于已获合法批准的征地项目施工过程中、且与补偿事宜存在关联等事实，认定该争议实质为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民事或行政纠纷，而非无故毁坏公私财物的违法犯罪行为。在作出决定时点，上述证据已足以支持被申请人形成“争议实质源于征地补偿”的初步判断。“调取说明及照片”旨在补充证明补偿款发放情况，虽不予采信，但该程序瑕疵并未动摇在案合法证据对上述事实的证明力。因此，被诉行政行为在主要事实的认定上，证据充分。
[bookmark: _Z4J1T78K1][bookmark: _GoBack]《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条：“县级公安机关及其公安派出所、依法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安机关业务部门以及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对报案、控告、举报、群众扭送或者违法嫌疑人投案，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移送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按照规定进行网上接报案登记。对重复报案、案件正在办理或者已经办结的，应当向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扭送人、投案人作出解释，不再登记。”第六十一条：“……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事项，在接报案时能够当场判断的，应当立即口头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扭送人、投案人向其他主管机关报案或者投案，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扭送人、投案人对口头告知内容有异议或者不能当场判断的，应当书面告知，但因没有联系方式、身份不明等客观原因无法书面告知的除外。”被申请人在7月2日初次收到申请人的报警事项后进行了登记，7月9日再次收到申请人的报警后，向申请人依法开展了调查询问，并同日作出《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向申请人送达，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仲宫）不立告字（2025）10078号《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仲宫派出所作出的（仲宫）不立告字（2025）10078号《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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